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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6_B0_91_E8_AD_A6_E5_c24_19279.htm 第二节 人民警察机构

设置和职务序列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24条规定

：“国家根据人民警察的工作性质、任务和特点，规定组织

机构设置和职务序列。”警察实现其职能作用，必须设立相

应的警察组织机构。警察的组织管理和任务的完成，是通过

警察组织机构实行管理从而实现任务的完成。警察组织机构

设置根据权限范围、职责的不同，分为中央、地方和基层警

察机关，专业警察机关和武装警察部队。 一、人民警察机构

设置 人民警察机构的设置是根据人民警察的工作性质、任务

和特点设置的人民警察的工作机关及部门。所以人民警察机

构就是指人民警察的工作机关或工作单位。人民警察机构设

置主要包括人民警察机构的名称，人民警察机构的层次、级

别、规模等内容。 （一）警察机关 警察机关是指国家依照法

律设立的，代表国家行使警察职权和履行警察职责的国家机

关。我国警察机关主要包括：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

狱、劳动教养管理机关。 （二）公安机关 公安机关是指国家

依照法律设立的，代表国家行使公安职权和履行公安职责的

，具有武装性质国家机关。公安机关担负着日常的社会治安

管理工作外，负有处置突发事件，侦破各种刑事犯罪案件，

参与和组织抢险救灾等重大责任。 1、公安机关的特征 （1）

公安机关是具有武装性质的国家行政机关。公安机关承担着

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的任务，其职权与职责决定了

要与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所以，公安机关区别于其他国家



机关的一个特征就是公安机关具有武装性质。 （2）公安机

关是代表国家行使警察权力的机关。公安机关是依法代表国

家行使警察职权、履行警察职责的国家机关。依照法律法规

的规定，公安机关既享有警察职权，同时也必须承担警察职

责。 （3）公安机关承担着维护国家、集体和公民合法利益

的职责。。公安机关职责决定了除打击危害国家、集体和公

民合法利益的违法犯罪分子外。公安机关还承担着当人民群

众的利益受到其他威胁时，公安机关也必须积极参与和组织

抢险救灾等重大责任，充分体现公安机关为人民服务的职能

作用。 2、公安机关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

法》的规定，我国公安机关的性质，从两个方面理解：一是

公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公安机关是我国国家政权

的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条规定：“中华人

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

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的规定的国家性质，决定了公

安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工具之一。二是公安机关是武

装性质的国家治安行政力量，同时具有刑事侦查、执行刑罚

等职能，是国家刑事执法力量。 3、公安机关机构设置。根

据我国宪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安机关机构设置是

由中央公安机关、地方各级公安机关和专业公安机关组成。 

（1）中央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

的规定，国务院设公安部，是我国最高公安机关。内设司(

局)和处两级机构。在国务院领导下，领导和管理全国公安工

作，即公安部。 （2）地方各级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地方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我国各级政府均设有

公安机关。 其一、省级公安机关。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设



公安厅(局)。公安厅内设总队、处、科；市(地、州、盟)，设

公安局(处)。是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负

责本省(自治区、直辖市)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公安工作。 其二

、市、地区级公安机关。市(地、州、盟)一级设公安局(处)内

设处(支队)、科 (大队)，同时派出若干分局；是市(地、州、

盟) 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负责本市(地、州、盟)行政区域范

围内的公安工作。 其三、县(市、区、旗)设公安局。县(旗) 

一级公安局内设科 (股、大队)，同时派出若干派出所。是县(

旗)人民政府的职能部门，负责本县(旗)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公

安工作。 其四、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公安机关派出机构有

公交、水上、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分局，及按行政区划分而

命名的城市公安分局、派出所。公安机关的派出机构负责本

辖区范围内的公安工作。 （3）专业公安机关，是指经国务

院批准，在国家有关部门内设的专门从事具有一定专业内容

和范围内公安警务活动的公安机关。专业公安机关是中央公

安机关的派出机构，依法行使相应的公安职权。在我国专业

公安机关有民航、铁路、交通和林业等专业公安机关。 4、

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与警种公安机关的内设机构与警种大致

有:办公室(秘书科)、政工、后勤财物装备、法制、政治保卫

、治安、刑侦、技侦、预审、看守所、户政、交通管理、经

济保卫、文化保卫、出入境和外国人事务管理、科技、计算

机监察、边防、消防、笛卫等机构与警种。 二、人民警察职

务系列 （一）人民警察职务序列概念 人民警察职务序列是指

人民警察职务的体系，主要包括人民警察职务的名称、级别

、职务数量等内容。人民警察职务序列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

导职务。 领导职务是指在警察机关中具有组织、决策、管理



、指挥职能的职务。如：在公安机关设有部长、厅长、总队

长、处长（支队长）、科长（大队长）等。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